附件1：
县域商业建设项目验收评价表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建设地址：                        
	项目类型
	□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板类
□完善县域三级物流配送体系类
□改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类
□增强农村产品上行动能类
□提高生活服务供给质量类

	竣工时间
	
	验收时间
	
	建设性质
	□新建       □改造提升

	验收内容
	

	评价指标
	指标及评分标准
	评分
	核查信息点（资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  称
	权重
	
	
	

	1.项目设立
	10
	1.1项目立项
	3
	1.1.1立项依据充分性
	3
	项目设立依据是否充分。
充分：得3分；不充分：得0分。
	
	是否符合项目支持方向（《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1.2目标设置
	7
	1.2.1目标明确性
	3
	项目预期提供的服务、效益、实施路径或其他目标明确细化，可衡量。
明确：得3分；基本明确：得2分；不明确：得0分。
	
	项目申报书或项目实施方案等相关材料

	
	
	
	
	1.2.2目标合理性
	4
	项目预期目标是否切合实际，能够有效支撑本县商业体系建设的相关指标要求。
符合：得4分；基本符合：得2分；不符合：得0分。
	
	项目申报方案等相关材料

	2.项目管理
	40
	2.1项目管理
	15
	2.1.1管理制度健全性
	5
	是否制定项目管理办法。
项目管理办法齐全，得5分；项目管理办法部分缺失，得2-3分；未建立或不合理，得0分。
	
	项目内部管理制度（含工作规范、管理流程等）

	
	
	
	
	2.1.2项目质量可控性
	10
	项目建设是否按照《县域商业建设指南》、《宁夏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等相关标准执行。
是：得10分；否：得0分。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材料

	
	40
	2.2财务管理
	10
	2.2.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5
	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健全。（符合资金管理制度要求）
是：得5分；否：得0分。
	
	项目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等

	
	
	
	
	2.2.2项目资金支出规范性
	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与项目申报方案资金使用方向一致。
是：5分；否0分。
	
	企业项目财务票据、资金支出凭证、审计报告等材料

	
	
	2.3组织实施
	13
	2.3.1项目完成时效
	6
	项目是否按照计划时间完成。
是：得6分；否：得0分。
	
	项目申报方案等相关材料

	
	
	
	
	2.3.2项目定期信息报送
	3
	项目单位是否定期上报项目建设情况和企业经营情况。
是：得3分；否：得0分；
	
	项目定期报送信息报告和企业经营情况等文件。

	
	
	
	
	2.3.3项目自评情况
	4
	项目自评报告中实施情况的合理性、客观性，自评报告是否完善。
内容完善合理，得4分；较合理，个别内容欠缺，得2分；内容不完善，结论不合理，得0分。
	
	项目自评报告

	3.工作绩效
	52
	3.1经济效益
	27
	3.1.1项目单位营业收入增长率
	4
	项目单位营业收入增长率。 
增长率≥5%：得4分；0＜增长率＜5%，得2分；增长率≤0：得0分。
	
	企业项目审计报告或盈利证明材料

	
	
	
	
	3.1.2项目单位税收增长率
	3
	项目单位税收增长率。 
增长率≥3%：得3分；0＜增长率＜3%，得2分；增长率≤0，得0分。
	
	企业项目审计报告或税收证明材料

	
	
	
	
	3.1.3县域商业发展促进作用
	20
	项目建设是否支撑本县县域商业发展相关指标起到积极作用。
支撑作用较强，15-20分；支撑作用较好，9-14；支撑作用一般，4-8分；支撑作用较差，0-3分。
	
	经济效益相关证明材料（如乡镇商贸中心主要功能提升、乡村快递通达率、共同配送率、农产品低温处理率等）

	3.工作绩效
	52
	3.2社会效益
	25
	3.2.2农村消费促进作用
	10
	项目建设是否对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具有带动作用。
带动作用强，7-10分；带动作用较好，3-6分；带动作用一般，0-2分。
	
	社会效益相关证明材料（如农产品销售额、吸纳农民就业人数等）

	
	
	
	
	3.2.3项目可持续性
	10
	项目单位是否有项目后续发展计划，是否采取一定措施确保项目后续进行（如人力、资金、设施设备等）。
每列举一项得2分，最高得分10分。
	
	项目单位后续发展证明材料；人力、资金、设施设备等证明材料

	
	
	
	
	
	5
	企业持续经营情况：资产、经营状况及社会信用是否良好。
是：得5分；否：得0分。
	
	资产、经营状况及社会信用等证明材料

	合计得分
	

	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最终核定投资金额
	
	拟奖补金额( 万元 )
	（企业自评时不填写）

	验收小组
成员签字
	（企业自评时，由参与自评的人员及企业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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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项目验收申请报告参照模板（企业）
1、 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明确项目建设标准类型 、实现的功能、公示建设内容 及实际建设内容完成情况对比，建设前后对比照片。
2、 项目实施情况总结
（1） 项目完成情况
根据项目申报方案建设内容，逐项陈述项目建设内容完成情况，并附完成后照片。
（2） 建设工期
根据项目申报方案建设周期，阐述项目实际建设周期。
3、 项目资金投资完成情况
明确实施企业已补贴金额、资金拨付情况。以及项目实际投资建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订情况、发票支付情况。
4、 项目建设成效
（1） 社会效益
（2） 经济效益
5、 附件
合同、发票、硬件设施设备清单等。

附件3：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验收申请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信息

	申请单位（盖章）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验收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
	
	建设地址
	

	项目类型
	□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板类
□完善县域三级物流配送体系类
□改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类
□增强农村产品上行动能类
□提高生活服务供给质量类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建设起止时间
	

	总投资额（万元）
	
	有效投资额
( 万元 )
	
	申请补助额
(万元 )
	

	建设内容
	

	完成绩效目标
	


附件4：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资金列支范围

	支持方向
	可列支范围
	不可列支范围

	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板
	新建或升级改造乡镇商贸中心、连锁超市
	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等改造升级：
1.设施建设与装修改造、强弱电、货架、收银、空调等投入；
2.配备与娱乐、休闲、临时停车位等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3.配备冷藏、陈列、打包、结算、食品加工设施、线上线下购物相关设备。
	1.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建设改造
2.村级便民店建设改造
3.征地拆迁
4.土建工程
5.办公设施（办公楼）
6.员工宿舍
7.办公设备、电脑
8.人员工资、人工费
9.招待费
10.未来一两年的流动资金
11.租赁费用
12.技术服务
13.流量费
14.广告费
15.燃料费用
16.知识产权费
17.宣传费用（出版物）
18.项目管理费
19.利息
20.勘察设计费
21.土地购买费用
22.罚款
23.投资费
24.偿还债务

	
	新建或升级改造农贸市场、集贸市场
	1.水、电、暖、通讯、仓储、停车场、交易区、内部道路等建设改造；
2.配备交易设施、冷藏冷冻、加工配送、电子结算、检验检测、安全监控、消防设施等设施设备。
	

	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新建或升级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1.设施建设与装修改造、强弱电、货架、仓库等投入；
2.配备冷藏冷冻设施及冷链车辆；建设自动化包装、分拣、装卸设备，加强条形码、射频识别技术、车载定位装置等终端信息化建设；
4.物流快递配送车辆。
	

	
	新建或升级改造乡镇快递物流站点
	1.设施建设与装修改造、强弱电改造、货架等投入；
2.建设自动化包装、分拣、装卸设备、加强条形码、射频识别技术、车载定位装置等终端信息化建设；
3.物流快递配送车辆。
	

	
	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设施、设备投入
	建设共同配送相关仓库、货架、分拣、装卸等投入，以及物流快递配送车辆。
	

	改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
	新建或升级改造大型流通企业布局县域前置仓、物流仓储等设施
	1.设施建设与装修改造、强弱电、货架、仓库、分拣、包装、装卸设备等投入；
2.配备冷藏冷冻设施及冷链车辆。
	

	
	传统商贸企业多业态发展投入
	支持多业态发展相关投入，包括装修、强弱电、货架、仓储等投入。
	

	增强农村产品上行动能
	新建或升级改造农产品集配中心、产地交易市场
	1.设施建设与装修改造、强弱电、货架等投入； 
2.配备冷库和清洗、分级、包装、烘干等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
	

	
	新建或升级改造冷链物流设施
	1.建设改造预冷、储藏保鲜等设施、设备；
2.建设改造冷链加工配送中心及冷链车辆；
3.冷链标准化设施、设备。
	

	提高生活服务供给质量
	商贸企业综合性服务转型投入
	整合购物、订餐、家政、职介、租赁、同城配送等服务增加的设备设施等。
	


[bookmark: _GoBack]附件5：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验收资料清单
1.项目单位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申请报告。包括项目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完成情况；项目内容、开工时间、完成时间、建设情况、投资情况；项目在补齐县域商业短板、促进消费、整合资源等方面，如何支撑县域商业建设约束性指标的证明材料；项目完成后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项目投资情况一览表；新建项目竣工验收情况。
3.项目验收申请表。
4.项目所属县商务主管部门验收初审意见（初验不提供）。
5.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原则上支持金额在100万元以上项目（含）应当提交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完成情况、项目总投资、分项投资、专账管理、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指标。
6.项目工程合同、支付凭证及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7.项目经费决算表及项目设备和软件购置清单，并附大额支付凭证以及发票、合同复印件、项目辅助明细账。
8.新建项目竣工验收材料。
9.新建项目提供反映项目建设后面貌的照片，改造项目提供改造前后对比照片。
10.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承诺书。
11.反映项目情况的其他资料。
